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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静

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过程稿、制定本规划。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集和规划说明

书共同组成天津市静海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编制项目专项规划成果。 

第二条  凡因静海区建设需要编制的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排水部分，均应按照本规划的要求进行。 

第三条  编制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建设部；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 

•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 《泵站设计标准》（GB50265-2022）； 

•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 《静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过程稿； 

• 《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 《静海水务发展规划》（2018）； 

• 《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 

• 《天津市静海新城生活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2016）； 

• 《天津市静海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8.03）； 

• 《静海区水系连通规划》（2018.04）； 

• 静海新城现状排水管网图（部分）； 

• 开发区现状排水图（部分）； 

• 国际商贸物流园雨水系统图； 

• 团泊新城西区雨水系统图； 

• 团泊新城东区水系规划图； 

• 大邱庄老区已建雨水管网位置； 

• 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雨水专项规划方案； 

• 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实施道路位置图； 

• 各建制镇排水图； 

•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近期：2021-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专项规划的规划范围为天津市静海区全区，全区南北长 54km，东西宽 40km，总面积

1475.68km2。 

第六条  规划目标 

污水工程规划的总体目标：提高排水设施覆盖率和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再生水

利用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1．城区：到 2035 年，城区排水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污水处理率达到 99%；到 2035 年，污

水处理达标排放率达到 100%；到 2035 年，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60%以上；到 2035 年，污泥无害化

http://www.baidu.com/link?url=SjRjddGrEEFURmcVSYNldhYH1ijSbHQMz2WQtSGvCyZahbbb1Dm0J_xsOU5-OHmEGk3DpAhdHbkM6H5fTAp8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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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率达到 100%。 

2．特色镇与一般镇：到 2035 年，中心镇区排水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污水处理率达到 96%；

到 2035 年，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达到 100%；到 2035 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 

3．农村：到 2035 年，实现全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100%。 

雨水工程规划的总体目标：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通过合理制定各片区的排水体制、雨水排水

方式、雨水排放标准，并对雨水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布局，达到提高排水能力、改善积水情况的效果，

到 2035 年，城镇雨水管网普及率达到 100%。 

第七条  规划原则 

1．统筹兼顾，科学规划 

2．贯彻法规，持续发展 

3．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4．以人为本，保证安全 

5．适度超前，远近结合  

第二章 排水体制 

第八条  排水体制的确定 

确定规划区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第三章 污水工程规划 

第九条  污水管网系统规划原则 

1.符合城区发展的要求，并和其他单项工程规划相互协调。 

2.管道系统布置应根据现有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尽可能使污水

管道坡降与地面一致，以减少管道埋深。污水管道尽可能沿道路的慢车道或绿化带进行布置，并尽

量避免或减少穿越河道、道路及其他障碍物。 

3.既要合理利用地形，取短线路，顺势排水，又要使每段管道均能承担适宜的服务面积。 

4.干管及主干管的位置和埋深，既要考虑到便于支管的接入，又要避免埋设太深，给施工造成

困难，增大工程投资，同时，又力求减少中途提升泵站的数量。 

5.考虑近远期结合，合理安排工程分期。 

第十条  污水厂系统规划原则 

1.从城区总体布局与发展趋势出发，结合环境保护，合理确定污水处理厂的位置，污水处理厂

应位于规划区域的下游，且靠近受纳水体，并考虑防洪问题。 

2.近期建设与中期、远期建设相结合，做到统一规划，留有余地，分期实施。 

3.便于再生水回用，提高水资源的再生利用。 

4.充分考虑工程地质、交通运输及水电供应等条件，尽可能节省投资，方便施工。 

第十一条  排水分区规划  

根据静海区现状污水排放设施，河流水系布局，道路交通等情况，将规划区划分为 27 个污水

排放分区，其中：静海主城区 10 个排水分区，团泊新城西片区 5 个排水分区，团泊新城东片区 3

个排水分区，大邱庄 6 个排水分区，子牙 3 个排水分区。 

第十二条  污水量预测  

预测规划区远期平均日总污水量约为 26.66 万 m3/d，其中生活污水量约为 13.91 万 m3/d，工业

污水量约为 12.75 万 m3/d。规划区一次降雨初期雨水收集处理流量为 38.94 万 m3，处理量为 7.80 万

m3/d。 

第十三条  污水收集系统的选择 

确定规划区内污水收集采用“重力流收集系统”。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厂规划 

表 1：各污水处理厂规划表 

污水处理厂 

近期规划设计

规模（万

m3/d） 

远期规划设

计规模（万

m3/d） 

雨季规划设计

规模（万

m3/d） 

配建再生水厂规

模（万 m3/d） 

占地面积

（ha） 

开发区北污水处

理厂 
2.5 4.0 5.5 3.2 9.13 

刘官庄污水处理

厂 
0.5 1.0 1.2 0.8 2.15 

静海新城西城污

水处理厂 
0.8 0.8 1.0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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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 

近期规划设计

规模（万

m3/d） 

远期规划设

计规模（万

m3/d） 

雨季规划设计

规模（万

m3/d） 

配建再生水厂规

模（万 m3/d） 

占地面积

（ha） 

华静污水处理厂 1.5 1.5 1.5 —— 1.6 

开发区南污水处

理厂 
1.8 2.5 4.1 2.0 7.39 

大邱庄综合污水

处理厂 
4.0 4.5 5.5 3.2 9.13 

团泊新城西区污

水处理厂 
3.0 3.0 4.2 2.0 7.52 

健康产业区污水

处理厂 
—— 1.2 1.8 —— 3.71 

团泊新城东区污

水处理厂 
1.8 1.8 1.8 0.5 4.00 

唐官屯镇第一污

水处理厂 
1.3 2.2 2.4 1.7 4.78 

子牙循环经济产

业区污水处理厂 
6.0 6.0 8.0 4.8 11.68 

中旺滨港高新铸

造产业园污水处

理厂 

1.2 1.2 1.5 1.0 3.14 

双塘污水处理厂 0.8 1.2 1.5 —— 2.95 

王口污水处理厂 0.6 1.0 —— —— 1.67 

小计 25.8 31.9 40.0 19.2  

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1 万 m3/d 时，执行《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

2015）中 A 标准，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1 万 m3/d 且≥0.1 万 m3/d 时，执行《天津市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2015）中 B 标准，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0.1 万 m3/d 时，执行《天

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2015）中 C 标准。 

污水处理厂建设应配备水质监测设施，实时监测出水水质，水质达到出水要求后方可排放。 

第十五条  污水处理厂污泥规划 

规划生活污泥产生量 111.28 t/d，规划工业污泥产生量约为 102.00t/d。 

加强对污泥处理管理，严格执行各项工程技术规范、导则和操作指南，保证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安全稳定运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污泥管理台账制度，建立完善的检测、记录、存档和报告制度，

对处理处置后的污泥及其副产物的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和报告，尽量采取资源化利

用。应制定应急预案，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证设施安全运行和运营质量。 

规划 2035 年生活污泥送至天津恒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工业污泥运至大邱庄污泥处置中

心。 

第十六条  污水提升泵站规划 

1. 团泊西区 

规划 3 座污水提升泵站：1#污水泵站（近期扩建），原规模 280 L/s，扩建后规模 590 L/s，占地

面积 0.88ha；2#污水泵站（近期扩建），原规模 150 L/s，扩建后规模 350 L/s，占地面积 0.64ha；3#

污水泵站（近期新建），规模 420 L/s，占地面积 0.73ha。 

2. 团泊东区 

规划 2 座污水提升泵站：1#污水泵站（现状），保留现状规模 300 L/s；2#污水泵站（近期新建），

规模 100 L/s，占地面积 0.25ha。 

3. 子牙组团 

保留现状 2 座污水提升泵站：1#污水泵站（现状），规模 400 L/s；2#污水泵站（现状），规模

720 L/s。 

4. 大邱庄 

保留现状 3 座污水提升泵站：规划保留安置区泵站、工业区排水泵站、恒泰路泵站。安置区泵

站规模为 568L/s 生活水；工业区排水泵站规模为 119L/s 生活，474L/s 工业水； 恒泰路泵站规模

为：237L/s； 

扩建现状 1 污水提升泵站：二号桥泵站，现状规模为 100L/s，扩建至 200L/s。 

近期新建 1 座污水提升泵站：中德生态城污水泵站，位于港团路与港静公路交口西南角地块内，

占地 262.6m2，设计规模为 210 L/s。 

5. 静海主城区 

保留现状 3 座污水提升泵站：规划保留争光渠污水泵站、开发区污水泵站、南纬三路污水泵站。

争光渠污水泵站规模为 860L/s；开发区污水泵站规模为 118L/s；南纬三路污水泵站规模为：100L/s。 

规划 2 座污水提升泵站：团静路污水泵站（近期新建），规模 220L/s，占地面积 0.51ha；北海

污水泵站（近期新建），规模 300L/s，占地面积 0.05ha。 

6. 泵站建设要求 

污水泵站应合理设置降噪、除臭等设施，避免对大气、声、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满足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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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相关要求。臭气经除臭处理后应符合 GB14554、GB16297 和 GB3095。泵站围墙厂界处的噪声应

符合 GB 12348。如无法避免噪音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泵站选址应远离人群密集地。 

第十七条  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区采用雨污分流制，规划独立的污水收集排放系统，污水均就近排至附近污水处理厂。

静海主城区、团泊新城西片区、大邱庄、子牙组团等城市建设区域采用市政污水管网的排放方

式，污水管道沿道路埋地敷设，管径为 DN300-DN1200，最终排入附近污水处理厂。 

第十八条  特色镇与一般镇规划方案 

建制镇污水处理厂站由 19 个调整为 6 个。 

集中污水处理厂周边的镇就近排入集中污水厂，偏远地区新建或扩建污水处理站，远期根据

发展需要，各镇区预留污水处理厂用地： 

扩建独流镇、梁头镇、双塘镇、陈官屯镇、中旺镇污水处理站，规模均为 0.5 万 m3/d ，污水

处理后就近排河。 

将良王庄污水站以及独流镇其他污水站并入独流镇扩建后的污水处理站。 

取消大丰堆污水处理站，污水并入天宇污水厂。 

杨成庄污水并入团泊西污水处理站。 

关闭王口镇污水处理站，择址另建王口污水处理厂，近期规模 0.6 万 m3/d，远期规模 1.0 万

m3/d。 

取消蔡公庄污水站，污水入大邱庄污水厂。 

取消西翟庄与唐官屯污水处理站，污水就近并入唐官屯污水厂。 

沿庄镇污水并入子牙污水厂。 

第十九条  管道流量设计 

每一设计管段的污水设计流量包括以下几种流量： 

q=q1+q2+q3 

式中：本段流量 q1—是从管段沿线流来的污水量； 

转输流量 q2—是从上游管段和旁侧管段流来的污水量； 

集中流量 q3—是从大型公共建筑物流来的污水量。 

本段流量采用下式计算： 

q1=F*q0*Kz 

式中：F——污水汇水面积； 

Kz——生活污水量总变化系数；当 Q=5L/s 时，Kz=2.7，Q=1000L/s 时，Kz=1.5；变化系数可

用内插法求得。 

q0——单位面积的本段平均流量，即比流量， L/(s*ha)。 

q0=Q/ΣAi 

式中：Q——Q 为平均日平均时污水量，L/s； 

ΣAi——总纳污面积， ha。 

第二十条  管网管径计算 

Q=V ·A 

V=1/n·R2/3·I1/2 

式中：Q——流量，m3/s； 

V——流速，m/s； 

n——粗糙系数； 

I——水力坡降； 

A——水流断面； 

R——水力半径。 

第二十一条  沿程水头计算 

h=(10.67 Q1.852L)/(Ch1.852 D4.87) 

式中：Q——设计流量，m3/s； 

L——管段长度，m； 

D——管道计算内径，m； 

Ch——海曾-威廉系数。 

第二十二条  重力流管道设计参数 

1．设计充满度 

污水管道设计充满度按非满流设计，即 H/D<1。管道设计最大充满度一般控制在 0.55-0.75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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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流速 

在设计充满度下，污水管道的设计最高流速为 5.0m/s,最低流速为 0.6m/s。 

3．最小设计管径和最小设计坡度 

污水管道最小管径采用 DN300,对应的最小设计坡度为 3‰。较大管径的最小设计坡度由最小

设计流速保证。  

4．管道埋深 

考虑到周边地块污水管的接入及管线交叉，污水管道最小覆土不小于 1.5 米。管段终点的最大

埋深控制在 6.0 米左右。 

第二十三条  压力流管道设计参数 

1．最大设计流速一般不应超过 2.5~3.0m/s，最低流速通常不得小于 0.6 m/s。在设计中一般可

参考平均经济流速（详见下表）来确定管径， 得出的是近似经济管径。一般大管径可取较大的平

均经济流速，小管径可取较小的平均经济流速。 

表 2：管道平均经济流速 

管径(mm) 平均经济流速（m/s） 

D=100～400 0.6～0.9 

D≥400 0.9～1.4 

2．污水系统排入规划污水处理厂末端的管道压力为 0.0MPa，其出流水头取保护水头 0.5m。 

第二十四条  管材选择 

规划对污水重力流管道，可采用 HDPE 管或钢筋混凝土管。 

规划区压力流管是指工业污水提升泵站出水管网。本规划范围内压力流管道宜采用钢管。 

第二十五条  附属构筑物 

1．检查井 

本规划污水检查井宜采用混凝土排水检查井。 

2．跌水井 

在跌水高度大于 1.0m 时，宜设置跌水井，跌水高度大于 2m 时，必须设置跌水井。 

第四章 雨水工程规划 

第二十六条  雨水系统规划原则 

统筹规划：统筹考虑辖区内城市建设用地、镇区、村的雨水排放。 

有效衔接：结合上游海绵城市相关规划与下游水系相关规划，对中游雨水工程进行规划，实现

排水全过程的有效衔接。 

结合实际：结合各片区用地开发、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雨水排水方式。 

分步实施：结合土地开发时序、道路改造情况等，制定近远期建设时序。 

第二十七条  排水分区规划  

根据静海区现状雨水排放设施，河流水系布局，道路交通等情况，将规划区划分为 67 个雨水

排放分区，分别为：静海主城区—静海新城生活区 7 个排水分区，静海主城区—国际商贸物流园 7

个排水分区，静海主城区—高新产业园 10 个排水分区，静海主城区—天宇科技园 4 个排水分区，

团泊新城西片区 17 个排水分区，团泊新城东片区 6 个排水分区，大邱庄 7 个排水分区，子牙 9 个

排水分区。 

第二十八条  雨水量计算 

雨水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Q=ψ·q·F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Ψ－径流系数； 

q－设计暴雨强度，L/s·ha； 

F－汇水面积，ha。 

第二十九条  设计暴雨强度 

采用天津市Ⅲ区暴雨强度公式：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a； 

P—设计重现期，a； 

q=
3034(1+0.7589𝑙𝑔𝑃)

(𝑡+13.2148)0.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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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降雨历时，min。 

第三十条  管道水力计算 

Q=V ·A 

V=1/n·R2/3·I1/2 

式中：Q——流量 ,m3/s； 

V——流速 ,m/s； 

n——粗糙系数； 

I——水力坡降； 

A——水流断面； 

R——水力半径； 

第三十一条  规划参数 

1．设计重现期 P 

规划区降雨重现期取 P=2 年。 

2．径流系数 Ψ 

规划区用地综合径流排放系数为 0.55。 

3．集水时间 t 

降雨历时由地面集水时间 t1 和管内流行时间 t2两部分组成。计算公式如下： 

t= t1+t2 

式中：地面集水时间 t1（min），根据地形坡度和集水距离长短及地面覆盖情况确定，一般取 10-15

分钟。 

管内流行时间 t 2（min） 

t 2＝  

式中：L——各种管段长度，m； 

υ——各管段满流时的水流速度，m/s。 

第三十二条  雨水泵站规划 

1. 静海主城区—静海新城生活区 

刘官庄雨水泵站（现状）：位于北环路以北，团结渠以南，胜利大街以东，京福线以西；泵站规

模 10m3/s，现状占地面积 0.25ha。 

南外环雨水泵站（现状）：位于京沪铁路跨线桥（南外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泵站规模 12m3/s，

现状占地面积 0.38ha。 

东方雨水泵站（扩建）：位于东方红路以南、运东排干以西；现状泵站规模 10 m3/s，规划泵站

规模 33 m3/s，现状占地面积 0.58ha。 

于庄子雨水泵站（扩建）：位于团静路北、运东排干西侧（静王路与高速西路交口处）；现状泵

站规模 14 m3/s，规划泵站规模 35m3/s，现状占地面积 0.33ha。 

2. 静海主城区—国际商贸物流园 

北环 1#雨水泵站（新建）：位于支路十一与主干路一交口；泵站规模 31m3/s。 

海吉星雨水泵站（现状）：位于支路十一与次干路五交口；泵站规模 5m3/s 

北环 2#雨水泵站（新建）：位于次干路八与主干路一交口；泵站规模 20m3/s 

北环 3#雨水泵站（新建）：位于次干路四与旭华道交口；泵站规模 18m3/s 

3. 静海主城区—高新产业园 

中心区泵站（现状）：位于津沧高速辅路与津文线交口东南侧；泵站规模 2m3/s。 

景观河泵站（现状）：位于广海道与津文线交口南侧；泵站规模 1m3/s。 

北区泵站（现状）：位于津沧高速辅路以东，八号路以北；泵站规模 2m3/s。 

4. 静海主城区—天宇科技园 

天宇科技园 1#雨水泵站（新建）：位于泰安道与互助渠交口；泵站规模 26m3/s。 

互助渠雨水泵站（现状）：位于泰安道与互助渠交口；泵站规模 4m3/s。 

南环河泵站（现状）：位于津沧高速辅路与静海南环线交口东南侧；泵站规模 2m3/s。 

5. 团泊新城—团泊西区 

规划 1#雨水泵站（新建）：位于盛湖路与澜泽道交口；泵站规模 11.4m3/s。 

团泊大桥雨水泵站（新建）：位于顶湖路与团泊大道交口西南角；泵站规模 1.5 m3/s。 

6. 团泊新城—团泊东区 

团泊镇雨水泵站（现状）：泵站规模 0.72m3/s。 

7. 大邱庄 

大邱庄 1#雨水泵站（新建）：泵站规模 24m3/s。 

工业区排水泵站（扩建）：泵站规模 28m3/s。 


6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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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镇区排水泵站（扩建）：泵站规模 29m3/s。 

大邱庄 2#雨水泵站（新建）：泵站规模 33m3/s。 

规划中部雨水泵站（新建）：泵站规模 13m3/s。 

规划东部雨水泵站（新建）：泵站规模 14m3/s。 

二号桥泵站（扩建）：现状泵站规模 0.9m3/s，扩建至 1.8 m3/s。 

8. 子牙组团 

子牙 1#雨水泵站（新建）：位于环三路北段与规划环路交口东南角；泵站规模 21 m3/s。 

子牙 2#雨水泵站（新建）：位于环三路北段与环三路东段交口西南角；泵站规模 13m3/s 

子牙 3#雨水泵站（新建）：位于规划干路四与规划南路交口东南角；泵站规模 16m3/s 

子牙 4#雨水泵站（现状）；位于规划干路四与环一路东段交口西北角；泵站规模 9m3/s 

子牙 2#5#雨污合流泵站（现状）：位于规划干路二十与黑龙港河交口西北角；泵站规模 16m3/s。 

子牙 6#雨水泵站（新建）：规划路与黑龙港河交口东北角；泵站规模 25m3/s。 

子牙 7#雨水泵站（新建）：位于园区四号路与杭州道交口西南角；泵站规模 10m3/s。 

子牙 8#雨水泵站（新建）：位于新城十号路与黑龙港河交口东北角；泵站规模 9m3/s。 

第三十三条  雨水管网规划 

规划区采用雨污分流制，规划独立的雨水收集排放系统，雨水均就近排至临近水系。静海主

城区（静海新城生活区、国际商贸物流园、高新产业园、天宇科技园）、团泊新城西片区、大邱

庄、子牙组团等城市建设区域采用市政雨水管网的排放方式，雨水就近排至附近河道或湖体。团

泊新城东片区由于现状无雨水管网，全部采用的道路两侧（或单侧）水系进行雨水排放，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因此该片区延用此排水方式，规划在所有道路双侧或单侧开挖河道（需预留好相应

用地），可不设市政雨水管网。 

第三十四条  管材选择 

规划区雨水管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小管径雨水管可采用塑料管。  

第三十五条  附属构筑物 

1．检查井 

本规划雨水检查井宜采用塑料排水检查井。 

2．跌水井 

在跌水高度大于 1.0m 时，宜设置跌水井，跌水高度大于 2m 时，必须设置跌水井。 

3．雨水口 

雨水口设置要求能迅速有效地收集雨水，宜在汇水点上或截水点上。街道两侧雨水口的间距，

根据街道纵坡、路面积水情况和雨水口的进水量布置，在地势低洼及汇水两较大的区域，应加密雨

水口。 

4．防倒灌设施 

为防止汛期出现河水倒灌现象，雨水排出口需设置防倒灌设施，可结合场地条件、管网水力条

件及景观需求等，设置闸门、拍门、鸭嘴阀等。 

第五章 再生水工程规划 

第三十六条  再生水规划目标 

静海区整体再生水利用率 2035 年达到 60%以上。 

第三十七条  再生水厂规划 

考虑各工业园区的位置分布和用水量需求，对再生水厂的规模和位置进行规划，规划再生水厂

9 座，近期处理规模 13.8 万 m3/d，远期处理规模 19.2 万 m3/d。 

表 3：再生水厂规划表 

再生水厂 
水源规模 

（万 m3/d） 

近期规模 

（万 m3/d） 

远期规模 

（万 m3/d） 

占地面积

（ha） 

开发区北污水处理

厂 
4.0 1.0 3.2 9.13 

刘官庄污水处理厂 1.0  0.8 2.15 

开发区南污水处理

厂 
2.5 1.2 2.0 7.39 

大邱庄综合污水处

理厂 
4.5 3.2 3.2 9.13 

团泊新城西区污水

处理厂 
3.0 2.0 2.0 7.52 

团泊新城东区污水

处理厂 
1.8  0.5 4.00 

唐官屯镇第一污水

处理厂 
2.2 1.0 1.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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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厂 
水源规模 

（万 m3/d） 

近期规模 

（万 m3/d） 

远期规模 

（万 m3/d） 

占地面积

（ha） 

子牙循环经济产业

区污水处理厂 
6.0 4.8 4.8 11.68 

中旺滨港高新铸造

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1.2 0.6 1.0 3.14 

小计 26.2 13.8 19.2  

第六章 安全保障及管理维护 

第三十八条  排水管网管理与维护  

市政排水管网在建设完成后便具备投入运行的条件，排水管道的管理机构和运营机构应做好排

水管网的维护和控制工作。 

第三十九条  服务保障系统  

建立一个日常运营维护检查及事故发生时迅速、 及时、有效反应的分区抢险服务保障体系是

必需的。 

第七章 近期建设规划及投资估算 

第四十条  污水规划建设内容投资估算 

污水工程近期建设内容：新建城镇污水管网，管径范围从 DN300～DN1400，长度总计约 61km；

新建及改造泵站共 3 座，规模 100~720 L/s 不等；扩建开发区北污水处理厂至 2.5 万 m3/d，新建开

发区南污水处理厂 1.8 万 m3/d，扩建团泊西污水处理厂至 3 万 m3/d，扩建团泊东污水处理厂至 1.2

万 m3/d，扩建唐官屯污水处理厂至 1.3 万 m3/d，扩建子牙污水处理厂至 6 万 m3/d，扩建滨港高新铸

造产业园污水处理厂至 1.2 万 m3/d，扩建双塘污水处理厂至 0.8 万 m3/d，新建王口污水处理厂 0.6

万 m3/d。 

污水工程近期总投资：10.93 亿元；其中管网工程 1.17 亿元，污水泵站 0.02 亿元，污水处理厂

9.74 亿元。 

污水工程远期总投资 8.88 亿元：其中管网工程 3.50 亿元，污水泵站 0.06 亿元，污水处理厂

5.33 亿元。 

第四十一条  雨水规划建设内容投资估算 

雨水工程近期建设内容：新建城镇雨水管网，管径范围从 DN600～DN4600，长度总计约 36.6km；

新建及改造泵站共 5 座，规模 1.5~31 m3/s 不等。 

雨水工程近期总投资：4.78 亿元；其中管网工程 2.54 亿元，雨水泵站 2.24 亿元。 

雨水工程远期总投资：26.9 亿元；其中管网工程 17.7 亿元，雨水泵站 9.16 亿元。 

第四十二条  再生水规划建设内容投资估算 

再生水工程近期建设内容：新建开发区北再生水厂，规模 1.0 万 m3/d，新建开发区南再生水

厂，规模 1.2 万 m3/d，新建团泊新城西区再生水厂，规模 2.0 万 m3/d，新建大邱庄综合再生水厂，

规模 3.2 万 m3/d，新建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再生水厂，规模 4.8 万 m3/d，新建唐官屯镇再生水厂，

规模 1.0 万 m3/d，新建中旺滨港高新铸造产业园再生水厂，规模 0.6 万 m3/d。 

再生水工程近期总投资：1.38 亿元；其中再生水厂投资 1.38 亿元。 

再生水工程远期总投资：0.71 亿元；其中再生水厂投资 0.72 亿元。 

第八章 管理规划 

第四十三条  体制机制 

静海区应逐步推进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厂、网、河、湖、库”一体化管理推动全区排水

设施的运行维护市场化管理，建立全区统一的排水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加强排水设施规划

建设管理。 

第四十四条  信息化（智慧水务）建设 

静海区各个排水管理区域应共同建立城市排水、防涝数字信息化管控平台，实现日常管理、统

一运行调度、灾情预判和辅助决策，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和应急水平，实现智

慧水务系统的建设和管理。智慧水务处理系统建立的包括 GIS（Geographis Information System）基

础数据系统、数据采集监控系统、模拟方案管理系统和智能分析层。 

第四十五条  数据采集监控系统 

对于智慧水务系统来说，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水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将排水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水位、流量、雨量、水质、泥位等参数以及各点位处理设施（包括污水处理厂及污泥处理处置

厂）设备运行参数等信息进行收集与管理，为智慧分析与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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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模拟方案 

模拟方案管理系统是后台的管理工具。模拟系统将借助管网模型进行各种方案编制与专业分

析，通过智能应用层面的各类子系统功能可以全面了解现状管网的运行状况，评价管网改造、更新

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评估调度方案的可行性等，为管网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经济性提供支撑保证。 

第四十七条  智能分析层 

智能分析层包括了数据挖掘应用、水力水质数学模型建设、智能补水控制系统、全市域初期雨

水及海绵城市监控调变系统以及污水外理全流程优化运行控制五大方面的内容，通过系统集成策略

将与智能应用的各个方面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各个方向的智能应用的有力技术支撑。 

第四十八条  智慧水务发展目标 

（1）实现污水处理厂全厂优化运行，保证水质达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能耗； 

（2）旱季污水处理厂的中水能够补充河道的景观用水，并且保证景观用水的水质，同时，减

少自来水补水补给； 

（3）雨季海绵城市措施发挥作用，削减面源污染并且削减入河洪峰，并根据监测大数据对海

绵设施及进行定期的维护和管理，保证海绵设施的正常工况运行； 

（4）雨季对公众提供低洼积水点内涝预警。 

第四十九条  应急管理 

（1）城市暴雨防范应急预案 

排水管理部门应根据降雨等级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已应对各种降雨情况尤其超标雨水的排放

情况，减轻洪涝灾害。对于易积水点位应予以足够重视，制定一处一预案。 

（2）防御超标准涝水洪水的对策措施 

发生超过城市排水标准的降雨时，必须制定超标洪涝水防涝预案，在防洪预案中应明确可能受

超标涝水威胁的区域，落实撤退转移方案，包括交通、通讯等。同时，必须准备足够的防涝抢险物

质，落实抢险队伍，当超标涝水发生时，组织党、政、军、民共同投入抗洪救灾上作，区属相关部

门等多部门应通力合作，必要时可采取停课、停上、封闭道路等避免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有

效措施，使洪灾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防洪救灾工作应在区政府的直接预导下由防汛指挥部

统一指挥。 

（3）污水设施应急措施 

为确保静海区污水设施正常运行，提高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指挥调度能力和防范处理能

力，应编制污水应急预案，确保在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高效、有序地开展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工

作，最大限度的控制污染的扩大，应成立污水设施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指挥、处理应急

事件，同时建立各部门的响应机制，明确职责。一旦发生事故，应及时上报排水主管部门，必要时

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指令。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集和说明三部分共同组成，规划文本和图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十一条  本规划自静海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成为指导静海区排水工程的法律性文件。  

第五十二条  本规划由静海区负责组织实施和解释。 

附录：本规划文本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例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

用“不宜”。  

2．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